
第一节  对生物遗传变异的认识和农业生物的繁育 

一  对生物遗传变异的认识和生物进化的思想 

《淮南子》的生物进化思想 

关于生物的起源和发展，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所有生物和人类，都是“天”所创造的，它可以追溯到

商周时代的“天帝”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春秋战国时代受到了动摇，但又以变化了的形态延续下来。汉代董仲舒大倡“天人感应”

的神学目的论，在他看来，“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是“人之曾祖父”（《春秋繁露·服制象》），而“天地之生万物

也，以养人”（《春秋繁露·天符人数》）。这种观点，在后世影响是颇大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试图用物质来解释包括生物在内的万物的起源。如《管子·水地》把水看作万物的本原；《管子·

内业》则认为构成生命和万物根源的是“精气”。
[1]

《荀子》也认为万物产生于气，同时描述了万物进化的几个阶梯：“水火有
气而无生（无机界），草木有生而无知（植物界），禽兽有知而无义（动物界），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人类），故最为天下

贵。” 

西汉初期的《淮南子》继承和发展了精气说，提出了“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

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诠言训》）。所谓“一”或“太一”，就是“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员

不中规，方不中矩”（《原道训》）的浑然一体的“气”。书中还具体描述了生物的进化过程： 

胈□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凡胈者生于庶人。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

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鳞薄生蛟龙，蛟龙生鲲鲠，

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介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黿，玄黿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煖湿生

胈□。煖湿生于毛凤，毛凤生于湿玄。湿玄生羽风，羽风生煖介，煖介生鳞薄，介潭生于煖介。五类杂种兴于外，肖形而蕃。

日冯生阳阏，阳阏生乔如，乔如生干木，干木生庶木，凡木者，生于庶木。招摇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

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于庶草。海闾生屈龙，屈龙生容华，容华生蔈，蔈生藻，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

藻。（《地形训》） 

下面试以五类动物的进化为例，图解如下： 

  

从以上图解可以看出，《淮南子》利用当时已经达到的分类学知识，把生物分类学和朴素的生物进化观结合在一起。它把动物

分为胈（人类）、毛（兽类）、羽（鸟类）、鳞（鱼类）、介（龟鳖类）五类，把植物木、草、藻三类。每一类动植物都有一个原

始型 
[2]

发展而来，而所有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类型，叫做“湿玄”。“湿玄”派生出“毛风”和“羽风”两支；再分别演变
出五类动物。这五类动物各按其自身性状特征而蕃衍下去，称作“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当时虽然已经积累了许多关于生

物性状与分类的知识，但毕竟还有广大的未知领域，《淮南子》的作者把已有知识和主观臆想揉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

生物进化图式，其中虽然有不少不科学以至荒诞之处，但毕竟闪烁着进化论的思想火花，在古代世界中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人。
[3] 

王充对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论述 

王充继承了前世的“精气说”，吸收了《淮南子》的进化观，认为“元气”是构成包括生物在内的天地万物的原初物质基础；

而“元气”是似烟似雾、无始无终的物质元素。但生命却是有始有终的，“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论衡·道虚》）。他

明确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
[4]

，反对把人与万物的产生看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创造
[5]

。
 

王充在批判天人感应的种种臆说时，根据当时已经积累起来的生物学知识，阐述了有关生物的遗传性和变异性的问题。他继承

和发展了《淮南子·地形训》关于“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的思想，提出了“物生自类本种”的命题。《论衡·奇怪》： 

子性类父……万物生于土，各似本种。不类土者，生不出于土，土徒养育之也。母之怀子，犹土之育物也。……物生自类

本种……且夫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精感欲动，乃能施授。……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

接，未之有也。 

这段议论是针对“天生圣人”的各种奇谈怪论 
[6]

而发的。他在这里指出，土地上生育的各种生物，都和它们本来的种类相似 
[7]

，而不与土地相似，因为土地只是起养育的作用生长环境，而不是生命的来源。同一种类的生物可以交接，不同种类的生物则
不能交接。例如“牡马见牝牛，雌雀见雄鸡，不与相合”，这是因为“异类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奇怪》）。 

王充明确指出，生物的繁育和物性的遗传都与种子（生殖细胞）分不开。《论衡·物势》说： 

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间，皆一实也。 



所谓“种类相产”，既包括生命的繁衍，也包括种性的遗传；它本质上是“气”的活动，但都是通过种子（实）来实现的。《论衡

·初禀》说： 

草木生于实核，出土为栽蘖，稍生茎叶，成为长短巨细，皆由实核。 

说明植物的个体发育是从种子（实核）开始的，植物亲代的特征是通过生殖，由种子传留给后代的。
[8] 

在王充生活的时代，人们把所谓凤凰、麒麟、嘉禾等作为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瑞物”，有些人认为这些“瑞物”

是可以种类相传的。王充反对这种观点，《论衡·讲瑞》云： 

瑞物皆起和气而生，生于常类之中，而有诡异之性，则为瑞矣。故夫凤凰之至也，犹赤乌之集也。谓凤凰有种，赤乌复有

类乎？……嘉禾生于禾中，与禾穗异。谓之嘉禾。 

然则瑞应之出，殆无种类，因和而起，气和而生。 

王充在这里指出，所谓“瑞物”或“瑞应”只是常种中发生的一种变异，这种变异了的特性不能遗传，不能自成种类。何以知其然

呢？他提出两点理由：第一，“同类而有奇，奇为不世，不世难审”，即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罕见的变异；第二，“试种嘉禾之

实，不能得嘉禾。恒见楶粱之粟，茎穗怪奇”。所谓“嘉禾”，是指禾谷类作物的分枝变异，如一茎多穗等，这在我国古书中时有

记载。多穗禾产量应比单穗禾高，看来人们一定曾经进行过试种，但不能保持其亲本多穗的性状，从而证明这是一种不可遗传的变

异。
[9]

王充在这里所讲的是变异的一种类型。用变异解释“瑞物”的出现，这就消除了蒙在“瑞物”上的神秘色彩，具有积极的
意义。 

王充的上述论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生物遗传和变异认识的深化。“物生自类本种”和“种类相产”作为对生物遗传性的概

括，比起“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吕氏春秋·用民》）这种个别性的命题，自然是高出一个层次的。他关于动物同类相

交，异类不能交接的观点，与一千多年后瑞典著名的博物学家林奈（公元1707—1778年）关于物种的概念十分相似的 
[10]

，不能
不说是一种天才的思想。但王充把“物生自类本种”和命定论联系起来，不承认物性也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变的；他只谈到生物中

不可遗传的那种特殊的变异，而忽视了生物发展中大量发生的、虽然不那么特异、但却可以逐步积累起来形成可以遗传的新的性状

的那种变异。这样，王充对生物遗传变异性的认识，就不能不打上机械论的烙印。 

《齐民要术》中对生物遗传与变异的认识 

中国古代农业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畜禽品种的，并由此逐步加深对农业生物的遗传变异及

其与环境条件关系的认识。这些认识反映在农书中，是从《齐民要术》开始的。贾思勰虽然没有提出“遗传性”这个概念，但他认

为各种生物各有其不同的“性”或“天性”，这种“性”是相对固定的，世代相传的，以致在农业生产中必须依据生物的不同的

“性”，采取不同的技术措施。这种“性”，无疑是属于遗传性的范畴的。在《齐民要术》中，这类论述很多。例如，“大豆性

炒”（吸收水分多，易使土地干燥），“性多秽”（叶细长，易长草），蜀芥、芸苔、芥子“性不耐寒”，“荏性甚易生”，

“枣性坚强”，“桃性皮急”（皮紧），“李性耐久”（树龄长），“榆性扇地”（树冠大，遮荫），“白杨……性甚劲直”，

“竹性爱向西南引”（竹鞭的延伸性），“羊性怯弱”，“猪性甚便水生之草”等等，不一而足。 

但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或品种之间性质，又存在着差异。贾思勰说： 

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贾思勰又指出，如果直接播种梨子，“每梨有十许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齐民要术·插梨第三十七》）也就是说，只有

不足十分之二的种子能长成梨，其余的都变成了杜
[11]

。这些差异，都属于生物变异性的范畴，或者是以生物的变异性为基础的。
 

贾思勰通过实践和观察，发现了生物的变异与环境条件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齐民要术·种蒜第十九》云： 
瓦子垅底，置独辫蒜于瓦上，以土覆之，蒜科横阔而大，形容殊别，亦足以为异。今并州无大蒜，朝歌取种，一岁之后，

还成百子蒜矣，其辫粗细，正与条中子同。芜菁根，其大如椀口，虽种他州子，一年亦变大。蒜辫变小，芜菁根变大，二事相
反，其理难推。又八月中方得熟，九月中始刈得花子。至于五谷蔬果，与余州早晚不殊，亦一异也。并州豌豆，度井陉以东，
山东谷子，入壶关、上党，苗而无实。皆余目所亲见，非信传疑：盖土地之异者也。 

这里所谈的，不论是当地品种改变栽培方法，还是从外地引进新的品种，都是由于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引起作物的变异，即贾思勰所

说“土地之异者”。
[12]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贾思勰根据当时群众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指出，作物的变异可以通过环境条件的改变和适当的栽培措施，使
之固定化，从而形成新的特性。《齐民要术·种椒第四十三》云： 

此物性不耐寒，阳中之树，冬须草裹。（不裹即死。）其生小阴中者，少禀寒气，则不用裹。所谓“习以性成”。一木之
性，寒暑异容；若朱、蓝之染，能不易质？ 

任何植物都有改变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在其生命的早期阶段最充分，而随着植物的生长，这种可塑性不断削弱。贾
思勰发现了这一原理，并用“习以性成”来概括它。这里的“习”是指对改变了的环境条件的逐步适应，“性”则是指不同于原来
特性的新的特性。这种新的特性，对原来的特性来说，就是变异。而这种变异，只有在获得了遗传后代的能力时，才称得上“性

成”。因此，“习以性成”包括了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13] 

与王充的论述相比，贾思勰对生物遗传和变异性的认识显然大大前进了一步。贾思勰不但指出生物的“性”可以遗传，而且指
出生物的“性”可以变化。他实际上展示了生物变异的普遍性，同时考察了这种变异发生的条件，并分析了生物变异性向遗传性的
转化。这些认识，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比王充的论述更能体现中国传统农学的特色。下面还要谈到的《齐民要术》所记述的对植
物和动物的种间杂交实践的总结，更是对王充有关理论的一种发展和突破。 



上编说过，中国传统农业很早就开始的农业生物的驯化、引种和育种工作，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生物遗传和变异性的利用的基础
上的，但要对此形成自觉的认识，需要漫长的过程。贾思勰的上述认识，正是在长期的驯化、引种和育种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同时
又反过来对引种和育种工作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 

二   作物种子选育和处理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传统农业以作物种植业为主，而农作物是依靠种子繁衍的，上引王充《论衡·初禀》的一段话，清楚地反映了古代人民对

种子在农业生产中重要性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传统农学把提高种子的生产能力作为增产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其方法，

一是选择高产优质、符合人们需要的好种子，二是对种子进行适当的处理，以增强其生命的活力。《齐民要术》正文开头有两篇总

论性的文字：一为“耕田”，讲土壤耕作，这是改善农作物生长环境技术的中心；二为“收种”，讲种子的选育和处理，这是提高

农作物自身生产能力技术的中心。贾思勰把它们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对种子的重视。 

从穗选法到系统选育法 

中国传统农业没有象现代农业那样的专业化品种培育的工作，当时是在农业生产选择优良种子的过程中逐步培育出众多的作物

品种来的。所以古代选种的概念和现代的育种的概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育种是选种的自然结果。这是我们谈论古代品种选

育时应当注意的。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利用生物中普遍存在的遗传和变异现象进行作物品种的选育，秦汉以后，这种工作建立在更

加自觉的基础上，并且有了明确记载，发展到颇为成熟的形态。 

从已知的材料看，禾谷类作物最早的品种选育方法可能是粒选，继而是穗选；穗选的迹象，在《周礼·舍人》的记载中已依稀

可见有
[14]

，但明确的记载则始见于《氾胜之书》：
 

取麦种，候熟可获，择穗大彊者，斩束立场中之高燥处，曝使极燥。无令有白鱼，有辄扬治之。取干艾杂藏之，麦一石，

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顺时种之，则收常倍。 

取禾种，择高大者，斩一节下，把悬高燥处，苗则不败。 

这里所记载的选种方法，无论是麦还是禾，都是在田间进行的，选择性状符合人们需要的好穗子，悬挂在高燥的地方，使之干燥，

作为明年的种子使用。 

田间穗选比混合粒选有更大的优越性，它使所选种子的性状更加整齐划一。田间穗选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如果利用选出的单

个穗子进行连续的繁育，从而培育出具有该禾穗优良性状的品种，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一穗传”，“一穗传”的方法应该早就在民

间流传，但明确的记载直到清代才出现。如果田间穗选和其他技术措施相结合，就形成系统选育的方法。这种系统选育法，最能体

现中国传统农学的精神。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始见于《齐民要术·收种第二》： 

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耧耩种，一斗可种
一亩。量家田所需种子多少而种之）。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锄多则无秕也）。先治而别埋（先治，场净不杂；窖埋，又胜
器盛），还以所治蘘草蔽窖（不尔必有为杂之患）。将种前二十许日，开出水洮（浮秕去则无莠），即晒令燥，种之。 

这是上面所引是《齐民要术》“收种”技术的的核心，其特点，一是把选种、繁种和防杂保纯相结合，二是把选种、保藏和种子处

理相结合。因此，它涉及的范围不仅仅是品种的选育。就品种选育而是言，其方法的要点是：一，每年都要在田间选择纯色好穗，

作为第二年大田种子；二，单独种植，提前打场，单收单藏，用本田的秸秆蔽窖，尽量避免机械混杂和生物学混杂（不同品种的天

然种间杂交）
[15]

，考虑相当细致和周到；三，加强管理，使良种繁育的后代能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年年如此，就可以使作物
品种的优良性状得到不断的积累和更新。这既是繁种的方法，也是育种的方法，更是种子保纯复壮的方法。它类似现代的种子田，

和近代农业科学的混合选种法原理一致，而更体现了传统农学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点。这种方法的出现，表明中国传统农学把的品

种选育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到达成熟的阶段。 

品种选育技术的进步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本时期大田作物品种的数量比先秦时代有了很大的增加。成篇于战国时代的《管子·

地员》记录了当时粟、黍、水稻、大豆品种三十多个。而西晋郭义恭的《广志》，仅粟类（包括粱、秫）品种就记载了17个，《齐

民要术》又补充了90个，合计107个。水稻品种，《广志》记载了13个，《齐民要术》补充了24个，共37个。
[16]

仅此两项，即数
倍于《管子·地员》的记载。这些丰富多彩的品种和品种类型，从一个方面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安排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并满足人们生活上的多种多样的需要。 

还值得一提的是品种的命名和分类。贾思勰以粟为例概括了当时品种命名的方法：“今世粟名，多以人姓字为名目，亦有观形

立名，亦有会义为称。”他还把100多个粟的品种分为四类：一是“朱谷”等早熟、耐旱、免虫品种；二是“今堕车”等穗上有芒、耐

风、免雀暴的品种；三是“宝珠黄”等中熟大谷；四是“竹叶青”等晚熟、耐水，有虫灾则被害尽的品种（《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在作了这样的分类以后，贾思勰说： 

凡谷，成熟有早晚（熟期），苗秆有高下（株形），收实有多少（产量），质性有强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包括吸水吸

肥能力和抗逆性等），米味有美恶（食味），粒实有息耗（出米率）。 



这既是作物品种分类标准、也是品种选育目标中的几个主要方面。说明当时人们选育和辨识品种时，已经注意到它的产量、质量

（包括食味和出米率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熟期、株形
[17]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等，反映了人们对各种品种特性认识的深化。
 

“本母子瓜”──甜瓜早熟品种定向培育法 

    《齐民要术》还介绍了甜瓜选取“本母子瓜”作种子，以培育早熟甜瓜品种的技术要领。《种瓜第十四》载： 
收瓜子法：常岁岁先取“本母子瓜”，截去两头，止取中央子。（“本母子”者，瓜生数叶，便结子；子复早熟。用中辈

瓜子者，蔓长二三尺，然后结子。用后辈子者，蔓长足，然后结子；子亦晚熟。种早子，熟速而瓜小；种晚子者，熟迟而瓜
大。去两头者，近蒂子，瓜曲而细；近头子，瓜短而喎。凡瓜，落疏、青黑者为美；黄、白及斑，虽大而恶。若种苦瓜子，虽
烂熟气香，其味犹苦也。） 

甜瓜是炎夏季节的水果，喜温暖，怕雨湿，在开花和成熟期更需要多日照和干燥的环境，否则容易滋生病害，落花落果，影响产量
和质量；因此，早熟（避开多雨季节）成为甜瓜育种的主要方向之一。甜瓜有在侧蔓结瓜的特性；近根部早分枝的支蔓上，常在第
一、二腋叶就长雌花，结瓜很早。这就是“本母子瓜”。这种瓜本身就早熟，它中部的籽实形成早，充实而饱满，生命力强；选取
它做种子，而且年年这样做，就可以培育出早熟而丰产的甜瓜品种来。这这种安排相当科学合理，和现代育种中定向培育的原理是

一致的。
[18] 

《齐民要术》还介绍了甜瓜的另一种选种法； 

食瓜时，美者收取，即以细糠拌之，日曝向燥，挼而簸之，净而且速也。（《种瓜第十四》） 
这种办法除选取品质好的“美”瓜外，还利用风力却掉瘪子，留下饱满的瓜子作种子。 

种子的保藏处理 

我国传统农学不但重视选种和育种，而且十分注意对已经选出种子的保藏和处理，以保持和提高它们的生命力。 

种子的保藏主要要求是使种子保持干燥，避免“浥郁”生虫。《氾胜之书》：“种伤湿郁热则生虫也。”《齐民要术·收种第

二》说：“凡五谷种子，浥郁则不生，生者亦寻死。”其实，这不但适合于五谷，也适合于其他作物的种子。
[19]

“浥郁”，不但
导致种子发热变质，而且容量招致害虫。《论衡·商虫》指出： 

然夫虫之生，必依温湿。温湿之气，常在春夏。秋冬之气，寒而干燥，虫未曾生。…… 

谷干燥者虫不生；温湿饐餲，虫生不禁。 

所以种子保藏主要采取晒种和拌药等方法。前引《氾胜之书》关于麦禾穗选的记载，都是把选种和悬挂高燥之处、曝晒、拌药等结

合在一起处理的。《论衡·商虫》也说：“藏宿麦之种，烈日干暴，投于燥器，则虫不生。如不干暴，闸喋之虫，生如云烟。”这

种办法也为《齐民要术》所继承。《大小麦第十》载： 

令立秋前治（按指治场）讫（立秋后则虫生）。蒿、艾箪盛之，良（以蒿、艾蔽窖埋之，亦佳。窖麦法：必须日曝令干，

及热埋之）。 

一般谷物、蔬菜以至树木的种子在贮藏前都要晒种。葱子、韭菜子等不宜在烈日下曝晒，也“必薄布阴干，勿令浥郁”（《种葱第

二十一》）。 

播种前种子必须经过处理，一般有以下几个环节： 

水选      作用是去掉秕粒和杂草种子。《齐民要术》指出，黍稷类种子种前必须水选（水洮），“浮秕去则无莠”；水稻种子

也要水选，“浮者不去，秋则生稗”。他如瓜子、茹子、桑椹、柘子、楮子等也要“水淘使净”。 

晒种  临种前晒种可以增加种皮的透气性，降低种子含水量，提高细胞液的浓度，促进种子内酶的活动，提高种子的发芽率，

同时也能杀死种子表面的一些病菌。晒种在关于汉代的文献中已有记载，《齐民要术》明确指出谷子、黍穄、粱秫、葵、胡荽、

、桑、柘等作物种前必须晒种，往往在水选后进行；有些在晒种后还要进行某些特殊处理。[20] 

浸种、催芽  作物播种前的浸种催芽的记载始见于《齐民要术》。《种胡荽第二十四》说：“凡种菜，子难生者，皆水沃令芽

生，无不即生矣。”实际上，不但是蔬菜，包括大田作物和树木的种子，凡是出芽比较困难的，都可以作浸种催芽的处理。兹把

《齐民要术》中有关浸种催芽的记载列成下表： 

  

表16                        《齐民要术》关于浸种催芽的记载 

作物 方法 

麻 

  泽多者，先渍麻子令芽生，（取雨水浸之，生芽疾，用井水则生迟。浸法：著水中，如炊两石米

顷，漉出，著席上，布令厚三四寸，数搅之，令均得地气。一宿则芽出。水若滂沛，十日亦不

生。）泽少者，暂浸即出，不得待芽生。 

水稻   渍经三宿，漉出；内草篅中裛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择。 

旱稻   渍种如法，裛令开口。 

  地正月中冻解者，时节既早，虽浸，芽不生，但燥种之，不须浸子。地若二月始解者，岁月稍



  

从以上记述看，要不要浸种催芽，浸种催芽到什么程度，要视作物的不同、墒情的不同、气候的不同而定。如水稻催芽“长二

分”，旱稻只令“开口”；种麻，“泽多”时浸种催芽，“泽少”时“暂浸即出”；种胡荽，二月冻解的，应该浸种催芽，正月冻

解的，则不能浸种催芽。所以，浸种催芽严格说应该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催芽必须浸种，但浸种却不一定达到催芽的

程度。浸种催芽的具体方法，已经注意到水分、空气和温度的协调，已经注意到雨水和井水水质的不同对浸种催芽的影响，安排比

较合理。 

渍种拌种      《氾胜之书》所介绍的“粪种—溲种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种子处理与种肥相结合的方法，请参阅本编第五章第

三节，于此不赘。《齐民要术》也记载种瓜时“先以水净淘瓜子，以盐和之”；因为“盐和则有笼死”。“笼”是指瓜的病害；这是用瓜

子拌盐的办法预防病害。 

特殊的低温处理种子的“冬种”法 

《齐民要术》介绍了瓜和葵的冬种法。 
冬种瓜（甜瓜）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区种瓜法”：以夏种菉豆青为底肥，地耕好后于十月中种瓜。每两步作一盆口大五

寸深菜畦形的“区”（坑），“坑底必令平正，以足踏之，令其保泽。以瓜子大豆各十枚，遍布坑中（瓜子大豆两物为双，籍其起
土故也），以粪五升覆之（亦令均平），又以土一升，薄散粪上，复以足微蹑之。冬月大雪时，速并力推雪于坑上为大堆。至春草
生，瓜亦生，茎肥叶茂，异于常者。且常有润泽，旱亦无害。五月瓜便熟。”（《种瓜第十四》）种子经过冬天低温处理，加上施
足肥、壅冬雪等措施，达到抗旱、早熟、丰产的目的。冬瓜、越瓜、瓠子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 

冬天以瓜子数枚，内热牛粪中，冻即拾聚，置之阴地（量地多少，以足为限）。正月地释即耕，逐布之。率方一步，下
一斗粪，耕土覆之。肥茂早熟，虽不及区种，亦胜凡瓜远矣。（《种瓜第十四》） 

先利用牛粪的温度使瓜子萌动，冷却后把瓜子冻在里面，然后放到阴地，经过冬天的自然低温处理，到春天播种下去，肥茂早熟，
远远胜过一般的瓜。这种方法，虽稍逊于大肥大水（雪）的区种法，但其中种子低温处理起了更为主要的作用，其效果也看得更加
清楚。 
    冬种葵的方法是，选择良田，耕地极熟，并准备好井灌的设施，然后： 

……十月末，地将冻，漫散子，唯穊为佳（亩用子六升）。散讫，即再劳。有雪，勿令从风飞去（劳雪令地保泽，叶又不
虫），每雪，辄一劳之。若竟冬无雪，腊月中汲井水普浇悉令彻泽（有雪则不荒）。正月地释，驱羊踏破地皮（不踏即沽涸，
皮破即膏润）。春暖草生，葵亦俱生。（《种葵第十七》） 

用这种方法，加上其他措施，据说三十亩菜地收益胜过十顷谷田。 

以上都是利用冬天自然低温来处理种子，增强种子的生命力，使之更加抗旱耐寒；属于自然春化法。
[21]

下面还将谈到，在果
木种子处理方面也有相似的方法。 

三  果树林木的繁育 

中国古代的果树林木的繁育，和大田作物、园艺作物有相同之处，都重视对播种材料或繁育材料的选择和处理；但也有不同之

处，大田园艺作物一般采取有性繁殖的方法，果树林木除有性繁殖外，还大量采取了无性繁育的方法，成为传统农学中异彩纷呈的

一个领域。无性繁育的方法先秦时代即已出现，但比较系统的记载始见于《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把果木的繁育方法归结为

“种”（播种，即实生苗繁殖）、“栽”（扦插）和“插”（嫁接）三种。更细致划分还可以分出“分根”和“压条”两种，不过

它们也可以视为取得扦插材料的一种特殊方式。以下分别作简要的介绍。
[22] 

实生苗繁殖及对其局限性的认识 

播种是果树林木最早的繁育方法，《齐民要术》时代，果树中的桃、梨、栗，林木中的桑、柘、榆、楮、柞、槐、梓、青桐等

仍采用，或部分采用播种法。播种前往往也象大田作物那样采取水选、晒种等措施处理种子。如种桑： 
桑椹熟时，收黑鲁椹，（黄鲁桑，不耐久。谚曰：鲁桑百，丰绵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多。）即日以水淘取子，晒干，仍

畦种。
[23] 

这里谈到了品种的选择和种子的处理。桃、梨的实生苗繁殖则采取特殊的“合肉”埋种幼苗移栽相结合的方式： 
桃、柰桃，欲种，法：熟时合肉全埋粪地中（直置凡地则不生，生亦不茂……）；至春既生，移栽实地（若仍处粪地中，

则实小而味苦矣）。栽法：以锹合土掘移之（桃性易种难栽，若离本土，率多死矣，故须然矣）。
[24] 

胡荽 

晚，恐泽少，不时生，失岁计矣；便于暖处笼盛胡荽子，一日三度以水沃之，二三日则芽生，于旦

暮时接润漫择之，数日即出。大体与种麻法相似。 

  其春种小小供食者… …若种者，挼生子，令中破，笼盛，一日再度以水沃之，令生芽，然后种

之。再宿即生矣（昼用箔盖，夜则去之。昼不盖，热不生；夜不去，虫栖之）。 

槐   五月夏至前十余日，以水沃之（如浸麻子法也），六七日，当芽生。好雨种麻时，和麻子撒之。 

蓝   三月中浸子，令芽生，乃畦种之。 



种者，梨熟时，全埋之。经年，至春地释，分栽之，多著熟粪及水。 
“合肉”埋种的方式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它不是实行春播，而是实行秋播，目的是利用冬季的低温来影响种子，增强其出芽和
抗寒的力量，这是一种自然春化法；第二，这是一种简易有效的自然保存方式，种核在果肉的包裹中，可以不必消毒、干燥贮藏，
就能保证安全局种出苗。这是一种很简便有效的方法，但它比较适合于小农经济的条件；因其无法对种核进行考查选择，对现代化

的大规模生产不甚适应。
[25] 

    板栗也采取播种的方法，但种子的处理方式与桃、梨等有别。《种栗第三十八》云： 
栗，种而不栽（栽者，虽生，寻死矣）。栗初熟出壳，即于屋里埋著湿土中（埋必须深，勿令冻彻。若路远者，以韦囊盛

之。停二日以上，及见风日者，则不复生矣）。至春二月，悉芽生，出而种之。 
这是因为板栗怕干、怕热、怕冻死，所以采取这种湿土埋种的方法。 

播种的方法，在《齐民要术》的果树栽培中只占次要的地位，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果树的实生苗繁殖存在成熟迟、品质差、性
状不稳定等缺点。《种桃》篇指出种桃之所以采用实生苗繁殖的方式，是因为“桃性早实，三岁便结子，故不求栽也”。谈到柰和
林檎就指明“不种，但栽之”，因为“种之虽生，而味不佳”（《柰、林檎第三十九》）。《插梨第三十七》虽然讲了实生苗繁殖
的方法，但接着就说： 

若穞生、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每梨有十许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 
这是说，野生或播种的不但结果迟，而且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变质现象。这也是我国文献上关于有性繁殖导致遗传分离的最早记载。 

在林木生产中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种桑柘第四十五》指出：“大都种椹，长迟，不如压枝之速。无栽者，乃种椹也。” 
为了克服实生苗繁殖的上述缺点，乃有扦插、嫁接等方法的创造。 

扦插、分根、压枝 

    林木的扦插先秦时代已经出现，但果树的扦插繁殖则始见之于《齐民要术》的记载。扦插的目的在于加速生长和提前结果，这
在《齐民要术》亦有明确的论述。如《种李第三十五》云： 

    李欲栽（李性坚，实晚，五岁始子，是以藉栽。栽者三岁便结子也）。 
扦插繁育之所以能提前结果，是因为根据现代生物学上的阶段发育理论，扦插材料在原来的母体中的“发育年龄”是保留有效的。
李树播种需要五年才结果，如采用扦插法，扦插材料已有二年的“发育年龄”，则插后三年就能结果。《齐民要术》时代虽然不会
产生阶段发育的概念，但他们在实践中已经知道扦插能够使树木加速生长，提早结实，并且对此已经有所总结；这应该说是一个重
要的成就。 

扦插繁殖中要注意扦插材料的选择。一般要选择当年春天长出的新枝条。如栽安石榴，要“三月初，取枝大如手大指者”；栽
杨柳，“从五月初，尽七月末，每天雨时，即触雨折取春生少枝，长一尺以上者，插著垅中，二尺一根，数日即生”，因为，“少
枝叶青气壮，故长疾也”。箕柳、白杨亦用扦插法。用作扦插材料的枝条，都要把向下的一头烧二三寸，以防插条中汁液（“伤流
液”）的流失。 

《齐民要术·栽树第三十二》还引述了《食经》利用芋魁作插条的营养基的方法： 
种名果法：三月上旬，斫取好直枝，如大母指，长五尺，内著芋魁中种之。无芋，大芜菁根亦可用。胜种核，核，三四年

乃如此大耳。可得行种。 
扦插本来就可以加快果木的生长，加上培养基的作用，插条健壮效果更佳。所以是推广优良果树品种的好方法。 

扦插，《齐民要术》称为“栽”。但“栽”不但包括扦插，也包括压条和分根；在贾思勰看来，分根和压条都是“取栽”的一

种方式。
[26]

而且，分根、压条和扦插在加快生长提早结实的作用和机理上是一致的。对分根的方法，《齐民要术》第一次作了总
结： 

于树旁数尺许掘坑，洩其根头（露出根部的末端），则生栽（生出可供“栽”的枝条）矣。凡树栽者，皆然矣。（《柰、
林檎第三十九》） 

关于压条，始见于《四民月令》二月： 
自是月尽三月，可掩树枝（埋树枝土中令生，二岁以上，可移种之）。 

《齐民要术》称为“压枝”，方法有所改进，有关技术要领的记载更为详尽。《种桑柘第四十五》云： 
须取栽者，正月二月中，以钩弋压下枝，令著地，条叶生高数寸，仍以燥土壅之（土湿则烂）。明年正月中，截取而种

之。 
至于各种果木具体采取什么繁殖方法，则要因不同树种制宜。如柳树枝条生活力强，成活易，用扦插法。枣树极易发生根蘖，优良
品种的种仁少，实生繁殖不易保纯，故用分根法；“常选好味者，留栽之”。柰和林檎，“此果根不浮薉（按指浅根产生分蘖的现
象），栽故难求，是以须压也”，所以“取栽如压桑法”。 

嫁接的理论和方法 

我国果木嫁接有悠久的历史，但首先对嫁接的具体的技术及原则作系统总结的，是《齐民要术》的《插梨》篇。
[27]

现摘要介
绍如下： 

砧木的选择  《齐民要术》比较了各种砧木的优劣：“棠，梨大而细理；杜次之；桑梨大恶；枣、石榴上插得者，为上梨，虽
治十，收得一二也。”结论是应该“用棠、杜”为砧木。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棠、杜与梨的亲缘近（同科同属不同种），亲和力好，
故嫁接成活率高，桑、枣、石榴与梨的亲缘远（不同科），亲和力差，故嫁接成活率低。贾思勰虽然没有亲和力这个概念，但他根
据嫁接后果实的品质和成活率高低来确定砧木的种类，是合理的，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同时，从亲缘关系远的枣、石榴与梨的嫁
接取得部分成功的事实看，中国古代人民果木嫁接实践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是令人惊叹的。 

接穗的选择  《齐民要术》提出：一，要“折取其美梨枝阳中者”（即优良梨种的向阳枝条），因为“阴中枝则实少”。这非常符
合科学道理。因为向阳果枝经常得到阳光的照射，质地致密，发芽力强。这一选择原则现在仍然适用。二，“用根蔕小枝，树形可
喜，五年方结子；鸠脚老枝，三年即结子，而树丑。”嫁接能提早结果，道理和扦插是一样的，而效果更为明显（“插者弥疾”）。



所以应选“发育年龄”大的“鸠脚老枝”作接穗，而不应选近根部的徒长小枝作接穗。 
嫁接时间      “梨叶微动（叶芽萌动）为上时，将欲开莩（花芽即将开放）为下时。”这也是物候指时的一例。这时休眠期已

经过去，叶芽刚刚开始萌动，是果木生命力最强的时候，嫁接容易成活。 
嫁接方法      “先作麻纫，缠十许匝；以锯截杜，令去地五六寸。（不缠，恐插时皮披，留杜高者，梨枝繁茂，遇大风则

披。其高留杜者，梨树早成，然宜作蒿箪盛杜，以土筑之令没，风时，以笼盛梨，则免披耳。）斜攕竹为籤。刺皮木之际，令深一
寸许。折取其美梨枝阳中者（阴中枝则实少），长五六寸，亦斜攕之，令过心，大小长短的与籤等；以刀微梨枝斜攕之际，剥去
黑皮（勿令伤青皮，青皮伤即死），拔去竹籤，即插梨，令至处，木边向木，皮还近皮。插讫，以绵幕杜头，封熟泥于上，以土
培覆，令梨枝仅得出头，以土壅四畔。当梨上沃水，水尽以土覆之，勿令坚涸。百不失一（梨枝甚脆，培土时宜慎之，勿使掌拨，
掌拨则折）。”第一步，把作砧木的树桩用麻皮缠上十来道，在离地五六寸处锯掉（砧木留得高的，要有防风措施）；斜削竹签插
入砧木树皮和木质部之间。第二步，斜削五六寸长的梨枝（接穗），斜面通过中心，使大小长短与竹签相等，在斜面开始处绕梨枝
表皮轻削一圈，剥去黑皮，但不能伤害青皮。第三步，拔掉竹签，立刻插入梨枝，插到刀削圈的地方为止。这里的技术关键是接穗
和砧木的切面要紧贴在一起，“木边向木，皮还近皮”。第四步，用丝绵裹住砧木头部，封泥、掩土、浇水等等。在这里，具体步骤
和技术关键都交待得一清二楚。 

这种详尽而科学的记录，不但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的科坛上，也是罕见的。 

四  家养动物的选种和繁育 

畜禽的选育 

我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对畜禽优良个体的选育，并从而培育出众多的畜禽品种，桓谭《新论·求辅第三》云； 

夫畜生贱也，然有尤善者，皆见记识。故马称骅骝骥騄，牛誉郭椒丁栎。
[28] 

这方面经验经过长期的积累，到了《齐民要术》，才有了具体的记述和初步的总结。 

《齐民要术》重视畜禽的选育工作，把它看作提高畜禽生产能力的重要措施。其畜禽选育的技术原则和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母畜选择与仔畜选择相结合，既注意选择具有优良性状的亲本，又尽量使畜禽繁育过程与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保持协调。 

    贾思勰认为母畜对畜牧生产十分重要。他引述了陶朱公“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牛、马、猪、羊、驴五畜之牸）”的经验。“牸”
就是毋畜。作为这种经验的实践和发展，贾思勰主张可以经常在市场中“伺候”，看到怀孕即将生产的母畜就买下来饲养，“乳母
好，堪为种产者，因留之以为种，恶者还卖… …还更买怀孕者。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又说：“羊羔腊月、正月生
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作羊本，必岁收千口。所留之种，率皆精好，与世间绝殊，不可同日而语之。”

（《齐民要术·养羊第五十七》）
[29] 

这里虽然是讲从市场购买母畜进行繁殖的方法，但对于整个畜牧业的选育工作无疑具有普遍意义。至于为什么要选用腊月、正

月出生的羊羔作种 
[30]

，贾思勰有详细的说明：
 

    非此月生者，毛必卷焦，骨骼细小。所以然者，是逢寒遇热故也。其八、九、十月生者，虽值秋肥，然比至冬暮，母乳已
竭，春草未生，是故不佳。其三四月生者，草虽茂美，而羔小未食，常饮热乳，所以亦恶。五、六、七月生者，两热相仍，恶
中之甚。其十一月及十二月生者，母既含重，肤躯充满，草虽枯，亦不羸瘦；母乳适尽，即得春草，是以极佳也。（《齐民要
术·养羊第五十七》） 

他指出选择冬羔作种，可以使怀孕母畜处于秋草正肥之时，从而“肤躯充满”，有丰富的乳汁来抚育冬羔，开春“母乳适尽”时又
可接上春草；这是通过协调牲畜的繁育时期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使母肥仔壮，从而达到“极佳”的效果。 
    对鸡、鸭、鹅等家禽的选种，也注意贯彻这一原则。例如，鸡种的选留，即要选择“形小，浅毛，脚细短”母鸡（因为这种母鸡
“守窠，少声，善育雏子”，即下蛋多，善带小鸡）；又要选择“桑（叶）落时生”（《齐民要术·养鸡第五十九》）的蛋（大概是因为

这时在百谷收获之后，鸡的食物比较丰富，生长发育比较健壮）。
[31]

“鹅鸭，并一岁再伏者为种（一伏者得子少，三伏者，冬
寒，雏亦多死也）。”（《齐民要术·养鹅鸭第六十》）也是对其生产性能以及与环境的协调作了综合的考虑。 

可见，《齐民要术》的畜种选育工作，已经综合考虑了生物的遗传性和环境条件等各方面的因素了。这和作物的选种育种方法
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而更重视对环境的适应与协调和留种时间的选择。 

二是选种与相畜的结合；或者说，把选种建立上相畜的基础上。 
    例如，“母猪取短喙无柔毛者良（喙长则牙多，一厢三牙以上则不烦畜，为难肥故。有柔毛者，爓治难净也）。”（《齐民要术·
养猪第五十八》）嘴筒（喙）短的猪善于吃食，消化系统必然发达，因而易于早熟和肥育。嘴筒长的猪近于原始型，牙多，不善吃

食，难肥育；有绒毛的猪也养不好。这些都可以在现代养猪的经验中获得验证。
[32]

又上面谈到要选择短脚浅毛鸡作种，也和现代
经验相吻合。现代浙江农谚有“矮脚鸡，勤下蛋，一年下了二百廿”，“矮脚鸡娘勤生子”的说法。此外，多产的母鸡少叫喊，低产的

母鸡多叫喊，这种相关现象也是存在的。
[33] 

《齐民要术》的《养牛马驴骡》篇没有直接谈到选种的问题，但用了大量篇幅介绍相畜的方法，这里面已经包含了选种的内容
在内了。应该说，相畜学主要是适应选择畜禽优良的个体的需要（这中间就包含了选种的意义）而产生的。如前所述，在我国，相
畜学在先秦时代即已出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重大的发展；而相畜学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我国传统农学中畜禽选育的
突出特点的反映。 

三是在选种留种的同时，配合进行畜禽的阉割，把选优和汰劣结合起来。 
贾思勰注意畜禽选育工作中寻找公母畜的恰当比例。如《齐民要术·养羊第五十七》云： 

大率十口二羝（按，指公羊）（羝少则不孕，羝多则乱群。不孕者必瘦，瘦则非唯不蕃息，经冬或死）羝无角者更佳。
（有角者，喜相抵触，伤胎所由也。）拟供厨者，宜剩（按，指阉割）之。（剩法；生十余日，布裹齿脉碎之。） 



羊羔腊月、五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 
现代科学证明，母羊怀孕后能分泌体黄激素，促进新陈代谢的旺盛，提高吸收消化率，所以比未孕母羊要肥。在自然交配的条件
下，文中所规定的公母比例也是合理的。而在这里，阉割是保证所留种畜品质优良和比例适当的主要手段。 

猪种的选留也和阉割相配合。《齐民要术·养猪第五十八》载： 
初产者，宜煮谷饲之。其子三日便掐尾，六十日后犍。（三日掐尾，则不畏风。凡犍猪死者，皆尾风所致耳。犍不截尾，

则前大后小。犍者，骨细肉多；不犍者，骨粗肉少。如犍牛法者，无风死之患。 
所谓“犍”就是阉割。为什么小猪产后三日就要掐去尾尖？这是因为这些小猪（主要是指公猪）除留种的以外都要阉割，阉割的猪
往往患破伤风而致死，掐了尾就不怕“风”了；而且犍猪掐了尾的，可避免“前大后小”的弊病。犍猪除了可以保持种猪的合理比
例以外，还有利于饲养和肥育，使猪骨细肉多。 

在《齐民要术》中，家禽的公母比例也有规定，鹅是“三雌一雄”；鸭是“五雌一雄”；鸡是“雌鸡十只，雄鸡一”（引《家
政法》）。为了保证这种比例的获得，阉割也应该是主要手段之一。 

家畜的远缘杂交 

中国古代畜牧业不但有通过种内杂交培育优良品种的丰富经验，而且有进行种间杂交的成功实践。最突出的就是由马和驴杂交
产生的骡。而骡的培育成功首先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贡献。《逸周书》载伊尹为四方朝献令，规定正北的方国的献物中有“駃騠”一

项。所谓“駃騠”，就是以马为父本的骡；而区别于以驴为父本的的。[34]骡之传入中原，不晚于战国；但直至汉初，它仍然是
珍贵难得之物，被中原人视为“奇畜”。西汉时代，北方的牲畜大量引入中原，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纷纷进入中
原，也带来了他们的生产习惯和生产技术，并加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所以，《齐民要术》第一次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骡的方法和
有关技术原则，这不是偶然的。 

    ，驴覆马生，则准常。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然必选七八岁草驴（母驴），骨目（骨窍，指骨
盆）正大者：母长则受驹，父大则子壮。草骡不产，产无不死。养草骡，常须防勿令杂群也。（《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第五
十六》） 

上述记载有三点尤可注意：一是明确指出马和驴杂交所产生的变异，其后代表现出强大的杂交优势，尤其是马骡，“形容壮大，弥
复胜马”；二是要重视亲本的选择，要选择骨盆大的母驴和健壮的马驹，它们直接影响到所产生的杂交后代的质量；三是指出了远
缘杂交后代不育的事实，因此要防止母骡与其他畜群的混杂。 

这些总结不论在农学史上，或是在生物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其中包括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实践经验在内。 

 
 

[1]
 “精也者，气之精也。”“凡物之精，比则为主，下生五谷，上为列星。”“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2]
 如“胈□”是人类的原始型，“毛犊”是兽类的原始型等。

 

[3]
 苟萃华：《再谈〈淮南子〉书中的进化观》，《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4]
 所谓“天地合气”，《自然》篇有更具体的描述：“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

 

[5]
 《论衡·物势》：“天地合气，人偶自生。”“天地不能故生人，则其万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这种“合气生物”的思想，也从

《淮南子》吸收了思想资料。如《淮南子·本经训》云：“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阴阳储与，呼吸浸潭，包裹风俗，斟酌

万殊，旁薄众宜，以相呕咐酝酿，而成育群生。” 

[6]
 《奇怪》篇所批判的，有的如刘邦母亲与神龙交接而生刘邦的传说，完全是汉朝统治者编造的谎话，有的如禹母吞薏苡而生禹，原是一种图腾传说，

但后来也被统治者神化了。 

[7]
 王充在《论衡·讲瑞》时引述过以下一种意见：“凤凰麒麟，生有种类，若龟龙有种类。故龟生龟，龙生龙，形色大小不异前者，见之父，察其子

孙，何谓不可知？”虽然王充对这种的论调是持批评态度的，但他批评的只是“瑞物有种类”的观点，而不是种类相传的观点；这也说明物种特性代代

相传，已成为人们的常识了。 

[8]
 王充在《论衡·初禀》篇中举出上引这个例子，是为了论证“富贵命定”的观点，这是不对的；但也说明种子对延续生命、遗传种性的作用已是当时

人们普通的常识。 

[9]
 参阅苟萃华等：《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第16章，科学出版社，1989年。

 

[10]
 林奈认为，物种是这样一群生物，它们之间性状很相似，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好比同一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差异。它们之间可以进行杂交，并产生

能生育的后代。不同物种之间则不能进行杂交，即使杂交了，也不能产生能生育的后代。 

[11]
 这是由于导花授粉形成种子的杂种性，所以差异性很大。

 

[12]
 《南方草木状》也谈到了环境改变引起植物变异的例子：“芜菁，岭峤已南俱无之，偶有士人因官携就彼种之，出地则为芥，亦橘种江北为枳之义

也。” 

[13]
 参阅游修龄《〈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第93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

 

[14]
 参阅本书第一编第六章第一节“一  品种培育和对农业生物遗传变异性的认识”。

 

[15]
 《齐民要术》非常重视种子的保纯，《收种第二》说：“种杂者，禾则早晚不均，舂复减而难熟，粜卖以杂糅见疵。炊爨失生熟之节。所以特宜存

意，不可徒然。” 

[16]
 参阅《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280—281页，表5—2。

 



[17]
 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品种株形的高矮与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有密切的关系，详本章第节

 

[18]
 缪启瑜：《齐民要术导读》第243页。巴蜀书社，1988年。

 

[19]
 如“葱性热，多喜浥郁；浥郁则不生”；种韭，“芽不生者，是浥郁矣”。

 

[20]
 如胡荽种子晒后要搓开，使果实内两粒种子分离，突变果柄，露出种孔。晒后要剥掉鳞茎外层的“莩余”（干膜），切掉下面的“强根”。种

葵：“临种时，必燥曝葵子。（葵子虽经岁不浥，然湿种者，疥而不肥。）” 

[21]
 这种自然春化法，直到现代仍在民间流行。本编第五章谈到的太行山区冬至后用雪水浸种的“七七小麦”，就属于这类技术。又北京近郊一带，在

冬季把小麦播种在土中，称作“冻黄”，也有在冬至后将种子播下，让雪覆盖，称作“闷麦”；在蔬菜栽培方面则有太行山区的“住冬八瓣蒜”等。转

见钱伟长《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第3—4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下面将要谈到的蚕卵低温催青技术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22]
 本节论述主要依据浙江农业大学理论学习小组：《〈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

 

[23]
 又如“种柘法：耕地令熟，耧耩作垅。柘子熟时，多收，以水淘汰令净，曝干。散讫，劳之。”“楮宜涧谷间种之。地欲极良。秋上楮子熟时，多

收，净淘，曝令燥。耕地令熟，二月耧耩之，和麻子漫散之……” 

[24]
 种桃还有一种方法，不是合肉全埋，而是把新鲜果核埋在放了牛粪的向阳的深坑中，至春出芽时，连核对一起种下。“桃熟时，于墙南阳中暖处，

选取好桃数十枚，擘取核，即内牛粪中，头向上，取烂粪和土厚覆之，令厚尺余。至春桃始动时，徐徐拨去粪土，皆应生芽，合取核种之，万不失一。

其余以熟粪粪之，则益桃味。” 

[25]
 现在关中有些地方仍采用全桃埋种的方法，据果农反映，发芽早，生长快，结果大而多。转见缪启瑜《齐民要术导读》第119页。

 

[26]
 我们这样说，在一定意义上把问题简化了。事实上，“栽”的含义更广阔些；苗木的移植也称为“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栽”又可以包

括在广义的“种”的范围内。如栽柳可以称为种柳；栽李可以称为种李。但从狭义看，可以把播种称为“种”把扦插、分根和压条称为“栽”而与嫁接

（“插”）相区别。有的学者认为《齐民要术》从来没有把扦插和扦插材料称为“栽”（缪启瑜《齐民要术导读》第第69页），这是不完全符合实际

的。例如李树和安石榴的扦插都称“栽”。中国古汉语的语法，动词和名词可以互相转化。扦插称“栽”，则扦插材料也可称“栽”。 

[27]
 嫁接，先秦时代已经有了，但具体技术则缺如。汉代的《氾胜之书》，记载了区种瓠的靠接方法：“即下瓠子十颗；复以前粪覆之。既生，长二尺

余，便总聚十茎一处，以布缠之五寸许，复用泥泥之。不过数日，缠处便合为一茎。留强者，余悉掐去。引蔓结子。子外之条，亦掐去之，勿令蔓

延。” 

[28]
 《艺文类聚》 卷93，转见《全后汉文》卷13。

 

[29]
 贾思勰重视母畜的选择，但并不轻视公畜的选择。例如，谈到留作种羊的公畜时指出，“羝无角者更佳”。

 

[30]
 贾思勰指出：“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

 

[31]
 《齐民要术·养鸡第五十九》：“鸡种，取桑落时生者为良（形小，浅毛，脚细短者是也。守窠，少声，善育雏子）；春夏生者则不佳（形大，毛

羽悦泽，脚粗长者是。游荡饶声，产乳易厌，既不守窠，则无缘蕃息也）。”这里谈到对母鸡的选择和对下蛋时间的选择；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严格的对

应关系，因而对上述引文不宜作机械的理解。 

[32]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302页，农业出版社，1989年。 

 

[33]
 鸡的生产性能同它的体型结构有着密切的相关。一般产卵量高的鸡，体型都偏小，（肉用鸡偏大），体质细致，羽毛紧凑，腿脚较矮（即所谓脚细

短）。成年鸡的体重只有两斤左右，但产卵量却较高，每年可达两百个以上。详见浙江农业大学理论学习小组：《〈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第

74—75页。 

[34]
 《说文》“，驴父马母也。”“駃騠，马父子也。”段注：“谓马父之骡也，以别于驴父之骡也。今人谓马父之骡为马骡，谓驴父马母者为驴

骡。”  


